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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5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3 2025/6/24 2025/6/2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

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

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

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7元（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这一基数

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60,561,578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1,723,682股，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58,837,896股。 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对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分配总额为9,

053,760.072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58,837,

896×0.057）÷160,561,578≈0.056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6）÷（1+0）=前收盘价格-0.05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3 2025/6/24 2025/6/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市马尾区聚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福州市马尾区众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7元；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7元，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划付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实际

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1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1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05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38133727

邮箱：zhengquan01@forecam.com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509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6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045,14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045,14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因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产生的限售股共计143,403股

（系相关股东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股份）。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股份发行核准及发行登记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向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司” 或“九丰能源” ）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标的公司” ）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 或“本次交易” ）。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购买

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的5,256,212股公司股份已完成登记。

（二）股份发行明细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股份明细及法定锁定期如下：

序号 名称 法定锁定期（月） 持有股份数量（股）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12 895,657

2 李婉玲 12 524,000

3 李鹤 12 511,316

4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 483,890

5 彭嘉炫 12 413,098

6 洪青 12 395,176

7 高道全 12 395,176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2 268,827

9 韩慧杰 12 261,646

10 高晨翔 12 203,233

11 赵同平 12 95,971

12 施春 12 78,976

13 杨小毅 12 67,207

14 何平

12 40,323

36 13,442

15 范新华

12 35,843

36 13,442

16 樊玉香 36 44,804

17 郭桂南 12 40,412

18 王秋鸿 12 40,181

19 苏滨 12 35,843

20 曾建洪 12 29,371

21 李东声 12 26,882

22 陈菊 12 24,002

23 陈才国 12 23,842

24 周厚志 12 21,445

25 张东民 12 20,298

26 周涛 12 17,921

27 周剑刚 12 17,921

28 刘名雁 36 17,921

29 艾华 12 17,563

30 张大鹏 12 16,398

31 刘新民 12 13,441

32 许文明 36 12,578

33 刘小会 12 12,545

34 李晓彦 12 11,649

35 张忠民 12 9,857

36 杨敏 36 8,960

37 刘志腾 12 8,960

38 李小平 12 8,960

39 陈昌斌 12 8,960

40 唐永全 12 8,960

41 崔峻 36 7,168

42 张宸瑜 36 6,272

43 顾峰 12 6,272

44 陈财禄 12 5,555

45 丁境奕 36 5,376

46 蔡贤顺 12 4,480

47 吴施铖 12 4,480

48 罗英 36 3,584

49 邓明冬 12 3,584

50 张伟 36 3,584

51 田礼伟 36 3,584

52 李豪彧 12 2,688

53 冯耀波 36 2,688

合计 5,256,212

注：上述“法定锁定期” 详见“一、（二）、2、锁定期安排” ，其中何平、范新华分别持有不同法定锁定期的股份。

2、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公司与交易

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锁定期

安排如下：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森泰能源股份的

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至本

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

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同时，在标的

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满12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2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与15,031.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

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满24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3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2023年度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与30,660.74万

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在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届满，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股份，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

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获得上市公司股份交易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相关交易对方，其通过

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发行上市满36个月，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

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

定期相同。

3、本次限售股解锁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经专

项审核， 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 （2022年-2024年） 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

984.22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森泰能源的全部股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

的公司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根据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相关股东通过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全部剩余限

售股份可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截至2025年6月12日，公司总股本由625,414,024股变更至651,583,20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

份6,561,586股，无限售条件股份645,021,623股。 公司总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2022年11月10日，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公司向森泰能源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22年12月29日，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5,256,212股

公司股份及可转债“九丰定01” 完成登记，登记后的总股本为625,414,024股；2023年3月10日，公司就本次交易的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2” 完成登记。

1、自限售股形成后，截至2025年6月12日，上述可转债累计转股新增股本数量为23,820,685股。

2、2024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确定以2024年6月21日作

为首次授予日/授权日，向134名激励对象授予2,348,500股限制性股票，向134名激励对象授予2,348,500份股票期权。

2024年7月25日，上述2,348,500股限制性股票已完成登记。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总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次重

组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

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

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

售期的约定。

3、若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

/本企业/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045,148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截至2025年6月12日持

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358,263 0.0550% 358,263 0

2 李婉玲 209,600 0.0322% 209,600 0

3 李鹤 204,527 0.0314% 204,527 0

4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93,556 0.0297% 193,556 0

5 彭嘉炫 165,240 0.0254% 165,240 0

6 高道全 158,071 0.0243% 158,071 0

7 洪青 158,071 0.0243% 158,071 0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07,531 0.0165% 107,531 0

9 韩慧杰 104,659 0.0161% 104,659 0

10 高晨翔 81,294 0.0125% 81,294 0

11 赵同平 38,389 0.0059% 38,389 0

12 施春 31,591 0.0048% 31,591 0

13 杨小毅 26,883 0.0041% 26,883 0

14 郭桂南 16,166 0.0025% 16,166 0

15 何平 29,572 0.0045% 16,130 13,442

16 王秋鸿 16,073 0.0025% 16,073 0

17 范新华 27,780 0.0043% 14,338 13,442

18 苏滨 14,338 0.0022% 14,338 0

19 曾建洪 11,749 0.0018% 11,749 0

20 李东声 10,754 0.0017% 10,754 0

21 陈菊 9,602 0.0015% 9,602 0

22 陈才国 9,538 0.0015% 9,538 0

23 周厚志 8,579 0.0013% 8,579 0

24 张东民 8,120 0.0012% 8,120 0

25 周剑刚 7,169 0.0011% 7,169 0

26 周涛 7,169 0.0011% 7,169 0

27 艾华 7,026 0.0011% 7,026 0

28 张大鹏 6,560 0.0010% 6,560 0

29 刘新民 5,377 0.0008% 5,377 0

30 刘小会 5,019 0.0008% 5,019 0

31 李晓彦 4,660 0.0007% 4,660 0

32 张忠民 3,943 0.0006% 3,943 0

33 陈昌斌 3,584 0.0006% 3,584 0

34 唐永全 3,584 0.0006% 3,584 0

35 李小平 3,584 0.0006% 3,584 0

36 刘志腾 3,584 0.0006% 3,584 0

37 顾峰 2,510 0.0004% 2,510 0

38 陈财禄 2,223 0.0003% 2,223 0

39 吴施铖 1,792 0.0003% 1,792 0

40 蔡贤顺 1,792 0.0003% 1,792 0

41 邓明冬 1,434 0.0002% 1,434 0

42 李豪彧 1,076 0.0002% 1,076 0

合计 2,072,032 0.3180% 2,045,148 26,884

注：上述限售股仅包括因前述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何平、范新华剩余未解锁限售股为锁定36个月的限售

股，尚未达到解锁期限。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61,586 -4,069,683 2,491,903

其中：本次交易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2,188,551 -2,045,148 143,403

可转债转股股份 2,024,535 -2,024,535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45,021,623 4,069,683 649,091,306

股份总额 651,583,209 0 651,583,209

注：上述股份数量按截至2025年6月12日计算。 部分可转债转股股份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同日解除限售，具体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可转债解除锁定前转股产生的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

六、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因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产生的限售股情况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因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产生的限售股共计143,403股（系

相关股东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股份）。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就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交易中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

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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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可转债解除锁定前转股产生

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其他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024,53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024,53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

一、本次限售股解除锁定情况

可转债“九丰定01” 解除锁定前，部分可转债持有人将限售可转债（法定锁定期均为12个月）转股。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该部分可转债转股产生的剩余限售股合计2,024,535股。 按相关法规及锁定期安排，上述剩余限售股可全部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相关可转债发行、 可转债及所转股份锁定期及解锁安排等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公告》。 上述限售股本

次上市流通数量为2,024,535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可转债持有人/股东名称

已用于转股的限售

可转债

数量（张）

限售可转债转股产生

的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695,970 1,820,958 1,820,958 0

2 高道全 39,510 102,066 102,066 0

3 周涛 25,784 66,278 66,278 0

4 刘志腾 12,891 33,136 33,136 0

5 赵同平 450 2,097 2,097 0

合计 774,605 2,024,535 2,024,535 0

注：上述限售股仅包括限售可转债转股产生的限售股。

二、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61,586 -4,069,683 2,491,903

其中：非公开发行股份 2,188,551 -2,045,148 143,403

可转债转股股份 2,024,535 -2,024,535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45,021,623 4,069,683 649,091,306

股份总额 651,583,209 0 651,583,209

注：上述股份数量按截至2025年6月12日计算。 部分非公开发行股份将与本次可转债转股股份同日解除限售，具体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九丰定01” 部分可转债于解除锁定前转

股产生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部分可转债解锁前转股产生的限售股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

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可转债解除锁定

前转股产生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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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815�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九丰定01

转债代码：110816�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九丰定0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转债” ）简称为“九丰定01” ，

转债代码为“110815” ，挂牌转让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

● 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九丰能源” ）购买资产所发行的部分定向可转债，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3,759,584张，面值为100元/张。

● 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后，公司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共计294,654张，面值为100元/

张（系相关可转债持有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可转债）。

一、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核准及发行登记情况

2022年11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向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标的公司” ）原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 或“本次交易” ）。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次购买资产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10,799,973张可转债已完成登记。 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79,997,

300元，转债代码为“110815” ，转债简称为“九丰定01” 。

（二）可转债发行明细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可转债明细及法定锁定期如下：

序号 名称

法定锁定期

（月）

持有可转债（张） 持有可转债金额（元）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12 1,840,308 184,030,800

2 李婉玲 12 1,076,663 107,666,300

3 李鹤 12 1,050,602 105,060,200

4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 994,249 99,424,900

5 彭嘉炫 12 848,794 84,879,400

6 洪青 12 811,970 81,197,000

7 高道全 12 811,970 81,197,000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2 552,360 55,236,000

9 韩慧杰 12 537,604 53,760,400

10 高晨翔 12 417,584 41,758,400

11 赵同平 12 197,192 19,719,200

12 施春 12 162,272 16,227,200

13 杨小毅 12 138,090 13,809,000

14 何平

12 82,854 8,285,400

36 27,618 2,761,800

15 范新华

12 73,647 7,364,700

36 27,618 2,761,800

16 樊玉香 36 92,060 9,206,000

17 郭桂南 12 83,034 8,303,400

18 王秋鸿 12 82,561 8,256,100

19 苏滨 12 73,648 7,364,800

20 曾建洪 12 60,349 6,034,900

21 李东声 12 55,236 5,523,600

22 陈菊 12 49,317 4,931,700

23 陈才国 12 48,988 4,898,800

24 周厚志 12 44,064 4,406,400

25 张东民 12 41,707 4,170,700

26 周涛 12 36,824 3,682,400

27 周剑刚 12 36,824 3,682,400

28 刘名雁 36 36,824 3,682,400

29 艾华 12 36,087 3,608,700

30 张大鹏 12 33,693 3,369,300

31 刘新民 12 27,618 2,761,800

32 许文明 36 25,844 2,584,400

33 刘小会 12 25,776 2,577,600

34 李晓彦 12 23,935 2,393,500

35 张忠民 12 20,253 2,025,300

36 杨敏 36 18,411 1,841,100

37 刘志腾 12 18,411 1,841,100

38 李小平 12 18,411 1,841,100

39 陈昌斌 12 18,411 1,841,100

40 唐永全 12 18,411 1,841,100

41 崔峻 36 14,729 1,472,900

42 张宸瑜 36 12,888 1,288,800

43 顾峰 12 12,888 1,288,800

44 陈财禄 12 11,415 1,141,500

45 丁境奕 36 11,047 1,104,700

46 蔡贤顺 12 9,206 920,600

47 吴施铖 12 9,206 920,600

48 罗英 36 7,364 736,400

49 邓明冬 12 7,364 736,400

50 张伟 36 7,364 736,400

51 田礼伟 36 7,364 736,400

52 李豪彧 12 5,523 552,300

53 冯耀波 36 5,523 552,300

合计 10,799,973 1,079,997,300

注：上述“法定锁定期” 详见“一、（二）、2、锁定期安排” ，其中何平、范新华分别持有不同法定锁定期的可转债。

2、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公司与交易

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可转债“九

丰定01” 及其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

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至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

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 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同时，在标的

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债，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12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2022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与15,031.74万元的孰

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24个月， 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一个分数，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2023年度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

与30,660.74万元的孰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业绩承诺期（2022年-2024年）届满，由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股份，在交易对方完

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获得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相关交易对

方，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

定期相同。

3、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情况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经专

项审核， 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 （2022年-2024年） 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

984.22万元，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森泰能源的全部股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

的公司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根据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相关可转债持有人通过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全

部剩余限售可转债可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部分可转债持有人已使用部分限售可转债进行转股，产生的限售股可全部解除锁定，具体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可转债解除锁定前转股产生的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

二、本次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相关可转债持有人关于可转债锁定期的承诺具体如下：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次重

组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

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 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

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

此限。

2、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九丰能源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限

售期的约定。

3、若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

/本企业/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可转债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定向可转债解

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情况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80号》及相关锁定期安排，公司发行的剩余未解锁的定向可转

债“九丰定01” 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2、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3,759,584张，面值为100元/张。

3、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日期：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4、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明细如下：

序号 名称

截至2025年6月12日持有的限售

可转债（张）

本次解除锁定的可转债

（张）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736,128 736,128

2 李鹤 420,242 420,242

3 李婉玲 430,673 430,673

4 高道全 302,220 302,220

5 高晨翔 167,044 167,044

6 韩慧杰 215,044 215,044

7 彭嘉炫 339,524 339,524

8 洪青 324,790 324,790

9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20,950 220,950

10 杨小毅 55,240 55,240

11 施春 64,912 64,912

12 郭桂南 33,214 33,214

13 赵同平 78,432 78,432

14 王秋鸿 33,031 33,031

15 陈菊 19,737 19,737

16 陈才国 19,608 19,608

17 何平 60,772 33,154

18 周厚志 17,634 17,634

19 苏滨 29,468 29,468

20 范新华 57,085 29,467

21 艾华 14,447 14,447

22 曾建洪 24,149 24,149

23 李晓彦 9,575 9,575

24 李东声 22,096 22,096

25 张东民 16,687 16,687

26 陈昌斌 7,371 7,371

27 周剑刚 14,734 14,734

28 张大鹏 13,483 13,483

29 唐永全 7,371 7,371

30 陈财禄 4,575 4,575

31 刘新民 11,058 11,058

32 刘小会 10,316 10,316

33 张忠民 8,113 8,113

34 李小平 7,371 7,371

35 吴施铖 3,686 3,686

36 李豪彧 2,223 2,223

37 顾峰 5,168 5,168

38 蔡贤顺 3,686 3,686

39 邓明冬 2,954 2,954

40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 9

合计 3,814,820 3,759,584

四、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情况

本次可转债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后，公司剩余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定向可转债共计294,654张，面值为100元/张（系

相关可转债持有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可转债）。

五、中介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 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

挂牌转让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01” 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九丰定01” 本次部分解除锁定的数量和挂牌转让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限售承诺；公司对“九丰定01” 本次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该

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90� � � � � � �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5-034

转债代码：118021� � � � � � �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提前赎回“新致转债” 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致软件” ）股票自2025年5月26日至 2025

年6月16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新致转债” 当期转股价10.56

元/股的130%（含130%），即13.73元/股，已触发“新致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

使“新致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新致转债” 。

● 未来三个月内（即2025年6月17日至 2025年9月16日），若“新致转债” 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公司

均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 在此之后以2025年9月17日（若为非交易日则顺延）为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再

次触发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新致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2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4,848,1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481.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292号文同意， 公司48,481.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2年11月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致转债” ，债券代码“118021” 。 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0.5%，第二年0.7%，第三年1.0%，第四年1.8%，第五年2.2%，第六年3.0%� 。 债券期限为2022年9月27

日至2028年9月26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新致转债” 自2023年4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

公司股份，“新致转债” 初始转股价格为10.70元/股。 因公司股权激励归属登记导致股本数增加，转股价格

调整为10.68元/股。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最新转股价格调整为10.60元/股。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

权益分派实施，转股价格调整为10.57元/股。 2025年2月6日，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股份，最新转股价格调整为

10.56元/股。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26日至 2025年6月16日期间，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不低于“新致转债” 当期转股价10.56元/股的130%（含130%），即13.73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已触发“新致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可转债本次不提前赎回的原因及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不提前赎回“新致转债” 的

议案》。 董事会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综合考虑，目前公司相关资金已有项目建设等支出安排，以及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等，同时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决定不行使“新致转债” 的提前

赎回权利。且在未来三个月内（即2025年6月17日至 2025年9月16日），若“新致转债” 再次触发赎回条款，

公司均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

前的六个月内交易“新致转债” 的情况

在本次“新致转债” 满足提前赎回条件前的六个月内（即2024年12月17日至2025年6月16日），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新致转债” 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以2025年9月17日（若为非交易日则顺延）为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

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新致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赎回条款及

其潜在影响，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90� � � � � � �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5-035

转债代码：118021� � � � � � �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

审（再融资）〔2025〕63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

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5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德钰 公告编号：2025-027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72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0 2025/6/23 2025/6/2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4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除外）。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2024年度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72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不送红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2,625,780股。占公司总股本409,021,341股的比

例为0.64%。 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409,021,341股扣除回购股份2,625,780股后的股份数量406,

395,5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2元 （含税）， 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9,260,

480.4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09,021,341-2,

625,780）×0.072÷409,021,341≈0.0715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1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20 2025/6/23 2025/6/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恒丰有限公司、CorichLP、RichredLP、共青城盛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

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7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

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48元。 如QFII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4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前每股0.07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192958-1210

特此公告。

深圳天德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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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5年6月13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345.37�万股

● 授予登记的人数：108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相关规定，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完成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本计划” ） 的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25年5月16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根据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现已完成限制性股

票授予登记工作。 授予登记情况具体如下：

1、授予日：2025年5月16日

2、授予数量：345.37�万股

3、授予人数：108人

4、授予价格：7.94�元/股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

的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优先使用回购账户中 2022� 年度回购的 114.79� 万股，剩余 230.58� 万

股使用回购账户中 2024�年度回购的股票。

（二）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授予

总量的比例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当

前总股本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夏洪庆 中国 董事 20.00 5.79% 0.05%

黄伟源 中国 副总经理 20.00 5.79% 0.05%

王今 中国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10.00 2.90% 0.02%

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05人） 295.37 85.52% 0.71%

合计 345.37 100.00% 0.83%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

售或回购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计划各批次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权益数量占授

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5%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

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解除限售

条件约束，且解除限售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的，则因前述

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解除限售。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5年6月3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5】第

ZA14543号），验证截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已收到108名激励对象出资款27,422,378.00元。 因本次激励

计划授予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总股本不变，仍为 415,883,145�

股，注册资本仍为415,883,145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25年6月12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将公司

345.37万股股份性质由无限售流通股变更为限售流通股。

2025年6月13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过户登记确认书》， 将公司

345.37万股限售流通股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过户至108名激励对象的证券账户并完成登记确认。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45.37万股，登记完成日期为2025年6月13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因此，授

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3,453,700 3,453,7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415,883,145 -3,453,700 412,429,445

总计 415,883,145 0 415,883,145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27,422,378.00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

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

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经测算，公司于 2025年5月16日首次授予的345.37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 2731.88万

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5年（万元） 2026年（万元） 2027年（万元） 2028年（万元）

345.37 2,731.88 903.76 1,089.94 586.61 151.56

注：1、上述摊销费用为预测成本，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价格、授予

日、 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

影响。

2、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

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若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

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

费用增加。 具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